
石首市人民法院文件

石 法 发 〔 2 0 2 4 〕 1 1 号

关于印发《石首市人民法院关于判后答疑的

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人民法庭、机关各单位：

为深化诉源治理，做实能动司法，促进案结事了，现将

《石首市人民法院关于判后答疑的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二〇二四年五月六日

主题词：判后答疑工作指引

石首市人民法院 2 0 2 4 年 5 月 6 日 印 发

. 1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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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法发〔2024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石首市人民法院关于判后答疑的

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人民法庭、机关各单位：

为深化诉源治理，做实能动司法，促进案结事了，现将

《石首市人民法院关于判后答疑的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二○二四年五月六日

主题词：判后答疑 工作指引

石首市人民法院 2024 年 5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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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判后答疑的工作指引（试行）

为深化诉源治理，做实能动司法，提高人民法院裁判公

信力和当事人自动履行率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减少衍生

诉讼和涉诉信访案件，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级人民法院

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本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一条【基本概念】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我院

作出的裁判文书存有疑惑，就法律术语、证据采信、事实认

定、法律适用、诉讼程序等与裁判结果相关的问题不理解而

提出疑问，由作出裁判的法官、法官助理或者院庭领导指定

的其他工作人员，依法有针对性地进行释法明理，引导其服

判息诉，主动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。

第二条【基本原则】判后答疑工作应坚持依法、便民、

及时、有效的原则。答疑人员应依据法律规定，结合案件具

体情况和当事人个性特点，及时回应合理关切，解开心结，

体现司法温度，从情理法等多角度，有针对性的进行法律释

明和心理疏导。

第三条【答疑主体】主要由案件承办法官负责判后答疑，

法官助理可在法官的指导下参与判后答疑，院庭领导也可视

情况 参加或者指导具体案件的判后答疑工作。

承办法官因当事人明确拒绝、抵触情绪较大、有过激言

行或其他客观原因不能直接答疑的，由案件承办部门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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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分管院领导另行安排人员进行答疑。

第四条【答疑范围】存在下列情形的，案件承办人应当

及时主动联系当事人答疑：

（一）属于“四类案件”的；

（二）可能产生负面舆情的；

（三）案件当事人上诉、申诉或者信访可能性较大的；

（四）其他应该答疑的情形。

案件承办人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，必要时在非工作时间

进行答疑，但当面答疑不得在非工作场所单独进行。

涉及国家秘密、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等内容或与案件无

关的事项，答疑人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解释。

第五条【答疑时间】判后答疑原则上应当在宣判时或裁

判文书送达当日进行。以电子送达、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的

案件，可以通过电话、视频等方式进行答疑。

当事人以来电、来访等方式申请答疑的，原则上应当即

进行，如无法安排当即答疑的，应及时预约答疑时间，原则

上应于收到答疑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由诉讼服务中心（执行事务中心）窗口人员负责接待并

进行初步答疑，若仍无法消除当事人疑惑，则应于 2 个工作

日内向相关庭室转交或者转告答疑申请。

第六条【瑕疵补正】答疑过程中，发现裁判文书确存在

一定瑕疵需要补正，但不影响裁判实体结果的，承办法官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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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办理，并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。

第七条【多元化解】判后答疑可与信访工作有机结合，

由答疑法官与信访接待人员共同进行。经充分答疑，仍无法

理解的，重复来信、来访按照信访程序处理。

根据案件实际需要，可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、基层自治

组织 或相关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、行业组织等第三方主体

参与判后答疑。

在答疑中发现裁判并无不当，但当事人的诉求具有一定

合理性，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的，必要时可汇报、商请党

委、政府或其他有关社会力量，协助解决实际困难，促使矛

盾纠纷实质化解决。

第八条【案例宣传】本院作出的当事人为企业的裁判文

书生效后，企业申请通过“以案释法”或其他形式进行法律

帮助、宣传的，案件承办法官应及时向庭室负责人汇报，并

报分管院领导同意和统筹安排。

第九条【释法说理】案件承办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

应充分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和意见，依法

准确全面行使释明权，加强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，准确回应

各方当事人在证据采信、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等方面的诉辩

意见，使其能理解裁判结果，努力让当事人在每一个司法案

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第十条【执行答疑】执行程序中的答疑工作参照本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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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执行。

第十一条本工作指引由本院审管办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

日起施行。


